
关于东方港湾春风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变更及临时开放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等的规定，管理

人应在基金合同中新增场外衍生品相关自律规定，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就前述变

更事项已达成一致，具体请见附件。

如您不接受该等变更事项，我司设置临时开放日【2024 年 7月 17 日】允许不

接受该等变更事项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赎回。如您在本次临时开放日未全部退

出的，即视为接受上述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7 月 11 日



附 件

关于在基金合同中新增场外衍生品相关自律规定的事项

鉴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发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指引》（以下简称《运作指引》），并于 2024 年 8 月 1 日正式实施。已备案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不符合《运作指引》第十七条的，应在实施之日前按《运

作指引》要求及协会规定修改基金合同。我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就所涉及私募基

金产品基金合同的变更内容向基金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基金托管人”）出具《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合同变更告知

函》，经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共同确认，《基金合同》按照如下变更方案变更相

关条款：

（一）修订“私募基金的投资 ”中“投资限制 ”小节

新增最后一条表述：

“自 2024 年 8 月 1 日（含）起，本基金投资应当遵循以下限制。私募基金托

管人对以下限制的监督，依赖于本私募基金管理人、交易商、经纪商等机构提供

的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监督频率亦受限于私募基金托管人

收到数据的频率（可能以季度 或更低的频率对相关指标进行核算、监督）。若因

收到数据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导致私募基金托管人无法准确监督相

关投资限制，给基金资产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私募基金托管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本基金新增场外期权合约以及存续合约展期的，除仅开展商品类场外期

权交易外，基 金净资产不低于 5000 万元；本基金参与场外期权交易的，向全部

交易对手方缴纳的场外期权交 易保证金和权利金合计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25%；

（2）本基金新增收益互换合约以及存续合约展期的，基金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本基 金参与挂钩股票、股票指数等权益类收益互换的，向交易对手方缴纳

的保证金比例不低于合约 名义本金的 50%；

（3）本基金参与证券公司等机构发行带敲入和敲出结构的场外期权或者收益

凭证（如雪球 结构场外衍生品）的合约名义本金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25%； ”



2、特别提示：私募基金托管人投资监督职责的履行受限于其能够及时、准确、

完整获取资本市场公开资讯数据，亦受限于私募基金管理人、证券经纪商、期货

经纪商及其他服务机构或交易对手方、相关交易的清算机构等及时提供相关数据

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私募基金托管人无法对前述数据和

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核验。如因相关数据和信息的获取

不符合前述要求而导致私募基金托管人对相关投资范围、投资限制无法监督或无

法准确进行监督的，可能会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基金份额持有人造 成相关损失以

及可能会对基金运作产生其他不利的影响。

3、上述《基金合同》的变更内容自 2024 年 7 月 18 日起生效执行。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0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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